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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2012 

比賽章則 
 

 

1. 比賽宗旨  

 

是次挑戰賽希望透過數學競賽，提升青少年對數學的興趣及解難能力。透過彼此交

流，促進參賽者之間的友誼。  

 

2. 對象  

 

比賽分中學組及小學組舉行，對象為 2011-2012 學年中、小學生。小學組考核知識

以初小課題為主，個別題目或須利用高小的運算、解難等知識解題；中學組考核知

識以初中課題為主，個別題目或須利用高中的代數、幾何等知識解題。  

 

3. 日期、時間、地點  

 

比賽定於8月12日(星期日)舉行。本次比賽的流程安排詳見下表： 

 

時間 事項 

09:00-09:15 參賽者到達考場，並等待工作人員指示到考室報到。 

09:30-11:30 參賽者比賽時段，老師及家長可到指定休息室等候。 

11:30-11:45 參賽者休息時段，並準備出席頒獎禮。 

11:45-13:30 頒獎禮及得獎者拍照時段。 

 

比賽地點為觀塘翠屏道102號「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」。 

 

4. 比賽規則  

 

(i) 參賽者須在比賽前十五分鐘到達考場，並帶備身份證出席比賽。 

(ii)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不得使用計算機，但允許使用直尺、圓規等文具。 

(iii) 如參賽者被發現在比賽中作弊，有可能會被大會取消獲獎資格。 

(iv) 在比賽過程中有任何爭議，一切以大會的判決為準。 

(v) 大會有權在合理的情況下修改比賽章程或規則而不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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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比賽形式  

 

(i) 比賽時限為兩小時。 

(ii) 小學組比賽設有30題，包括10道2分題、10道3分題及10道5分題；中學組比賽

設有25題，包括10道3分題、10道4分題及5道6分題。兩組滿分均為100分。 

(iii) 參賽者只須把答案填在答題紙上，不須呈交任何計算步驟。 

(iv) 參賽者不得於比賽期間提早交卷或離開考場。 

 

6. 獎項  

 

比賽設有個人賽金獎、銀獎及銅獎，各得獎盃一座。另設有優異獎及嘉許獎，各得

獎牌一面。頒獎禮將於比賽結束後十五分鐘舉行。  

 

7. 決定名次  

 

比賽將按照各參賽者分數由高至低排名決定名次。若出現同分情況，則答對題數較

多者得到較佳名次；若再相同，則答對 5分題(只適用於小學組)或 6分題(只適用於

中學組)較多者得到較佳名次；若再相同，則以出生日期較後者得到較佳名次；若

再相同，則以抽籤決定名次。  

 

8. 比賽費用及報名辦法  

 

比賽費用為每位港幣一百元正，作為場地安排、試卷、頒獎禮、獎盃、獎牌及其他

行政開支。參賽者可入數至恒生銀行 363-322116-668，填妥報名表格後連同入數紙，

電郵至 logtin@live.hk，並註明「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2012 報名」。截止報名日

期為7月31日。  

 

9. 資料查詢  

 

對於是次比賽有任何疑問或意見，歡迎電郵至 logtin@live.hk或致電 64264606 與林

先生聯絡。 

 


